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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2018年 12月 03日 

「融合」應從避免「隔離」開始— 

資源班教師授課採計應從「融合」角度認定 

國內特殊教育多年來所倡導的融合教育，其核心理念是讓身心障礙學生能在

適當的協助下於普通教育環境中與一般學生共同學習，而這也正符應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下簡

稱 C.R.P.D.)所強調讓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必要之協助，

以利其獲得有效之教育 (註 1)；為使融合教育順利推展，目前國內在義務教育階

段(國中小)皆廣設資源班。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5條明定，分散式資源班

指學生在普通班就讀，部分時間接受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註 2)，期能經由特殊

教育及相關服務的提供讓學生能在一般教育環境中學習。 

    而目前國內多數資源班的授課模式，是採取將學生抽離至資源班教室上課的

抽離、外加模式(註 3)，部分縣市則允許入班協同或支援服務與抽離、外加進行

搭配運用。就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服務而言，採取抽離、外加模式，對

身心障礙學生進行個別化小組教學，確實對提升身心障礙學生認知上的學習有所

助益，然而這種抽離方式卻容易造成「隔離」狀況，反造成為「融合」的阻礙。

真正要能幫助身心障礙學生「融合」，則應重視身心障礙學生能否在普通班(原班

級)適應良好，並且在平等的基礎上與一般學生共同學習、共同生活。為了要達

此目標，最重要的是讓資源班教師進入普通班級，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適切且必要

的協助，而入班協同與支援服務便是幫助身心障礙生「融合」所採取的方式。 

    依據教育現場的實際狀況，身心障礙學生易於出現學習與適應上的困難，絕

大部分是在普通班級(原班級)當中，因此資源班教師進入學生就讀的班級，採取

入班協同、支援服務以提供原班教師在教學或學生在學習上的協助是絕對有必

要。然而，全教總檢視各縣市的規定，發現全台灣各縣市的規定紊亂，真正有助

於推動「融合教育」，對於資源班教師實施入班協同教學、支援服務採計節數且

無限制者幾乎沒有，台北市、基隆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等五縣市雖然並

無規定採計上限，但若非限於入班協同(基隆市)，就是程序嚴格(彰化縣)，或者

是語焉不詳(台北、雲林、嘉義)。而採計但有二分之一限制的有 6縣市，限制在

三分之一的有 2縣市，限制在二節內的有 5縣市。至於完全不予採計的有 5縣市。

可見得對於資源班教師授課節數的採計規定，不僅各縣市大不相同，且限制在二

節或完全不予採計的共有 10 縣市，如此一來，形同要求資源班教師應以抽離學

生實施直接教學或外加節數為主要工作，真正符合「融合」精神的入班協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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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服務或其他服務反而被限制或排除在外，所造成的影響是讓政府推動融合教育

的美意大打折扣，實質對身心障礙學生的「融合」形成障礙。 

    因此，全教總呼籲各縣市應檢視資源班教師授課節數採計規定，除了直接教

學外，對於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融合」有實質意義的協同教學、合作教學及依學

生需求衍生的支援服務亦列入授課節數，且不應有節數的限制。如此將資源班教

師角色定位在實踐「融入班級」為主要功能，才會有利於「融合教育」的推動，

使身心障礙學生真正的能有效參與自由社會，以落實 C.R.P.D.之規定，保障身心

障礙者的權利。 

    

註 1：身心障者權利公約第 24條教育 

1.締約國確認身心障礙者享有受教育之權利。為了於不受歧視及機會均等之基礎

上實現此一權利，締約國應確保於各級教育實行融合教育制度及終身學習，朝向： 

(a)充分開發人之潛力、尊嚴與自我價值，並加強對人權、基本自由及人之多元

性之尊重； 

(b)極致發展身心障礙者之人格、才華與創造力以及心智能力及體能； 

(c)使所有身心障礙者能有效參與自由社會。) 

2.為實現此一權利，締約國應確保： 

(a)身心障礙者不因身心障礙而被排拒於普通教育系統之外，身心障礙兒童不因

身心障礙而被排拒於免費與義務小學教育或中等教育之外； 

(b)身心障礙者可以於自己生活之社區內，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獲得融合、

優質及免費之小學教育及中等教育； 

(c)提供合理之對待以滿足個人需求； 

(d)身心障礙者於普通教育系統中獲得必要之協助，以利其獲得有效之教育； 

(e)符合充分融合之目標下，於最有利於學業與社會發展之環境中，提供有效之

個別化協助措施。 

註 2：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5 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分散式資源

班，指學生在普通班就讀，部分時間接受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註 3：抽離模式-將身心障礙學生由原班課程抽離至資源班進行教學活動。 

     外加模式-利用早自習、午休、放學後時間為身心障礙學生安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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